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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79                            证券简称：惠城环保                         公告编号：2025- 021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

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惠城环保 股票代码 3007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茹凡 王其龙 

办公地址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萧山路

7号惠城广场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萧山路

7号惠城广场 

传真 0532- 58657729 0532- 58657729 

电话 0532- 58657701 0532- 58657701 

电子信箱 stock@hcpect.com stock@hcpec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积极稳固成熟业务市场，一方面聚焦环保行业新需求落地新项目，增强公司

行业竞争力，最终实现致力绿色环保、引领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报告期内，其中废催化剂处理处置服

务、催化剂产品销售经营多年，随着 2024 年国内成品油需求步入下滑通道，炼油与成品油行业整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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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后增长”时期，这标志着规模性增长的终结和结构化调整压力的加剧，行业的发展导致催化剂及

废催化剂处理处置服务业务竞争加剧。公司为广东石化配套建设的高硫石油焦制氢灰渣综合利用项目为

国内首套装置，可持续稳定运行且效益显现，随着广东石化蒸汽采购单价的降低，公司盈利能力出现下

降。报告期内，公司承建的 20 万吨/年混合废塑料资源化综合利用示范性项目顺利建设。截至目前，

已完成项目装置中交，进入生产试运行准备阶段。公司为了保证废塑料项目具备充足的原料，在全国布

局废塑料回收业务，已配套推进城市垃圾处理业务、新疆农地膜回收业务、造纸厂废塑料回收业务。特

别是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领域，公司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打造从高品质农膜原料供应、高指标

农膜生产销售、高效率废旧农膜回收、高产能膜渣分离装置到最终高科技分离产品的有效循环利用全新

产业链，实现农田废弃物的分类处置和循环利用。未来，公司始终坚持 “向废物要资源” 的发展路线，

推动成熟业务稳健运营与创新项目拓展并举，为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1）主要产品和服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废弃物处理处置服务，同时对处置过程产出资源化产品销售的环保型高新技术

企业。 

1）危险废弃物处理处置服务 

公司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服务主要为炼油企业提供废催化剂处理处置服务、高硫石油焦制氢灰渣处理

处置服务。 

2）资源化综合利用产品 

公司的资源化综合利用产品主要包括： 

a）FCC催化剂（新剂）系列产品 

FCC催化剂（新剂）系列产品可针对客户不同原料油情况，以及多产柴油、多产清洁汽油、多产烯

烃等多元化需求进行灵活调整配方并生产，以满足客户对催化裂化装置产品分布、转化率等要求。 

b）复活催化剂系列产品 

公司将污染较重的废催化剂通过废催化剂复活及再造等生产技术，实现废催化剂金属脱除、比表面

积恢复、活性提高等目的，以达到重返炼油企业催化裂化装置使用要求。复活催化剂系列产品可部分或

全部替代催化剂新剂，应用于特定的原料油或特殊的催化裂化装置工况，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c）再生平衡剂 

公司将污染较轻的废催化剂通过物理分离、化学处理后实现废催化剂活性提高，以满足炼油企业催

化裂化装置特殊工况使用需求，如催化裂化装置的开工、催化剂跑损时维持藏量和催化剂重金属中毒时

置换等需要大量投入催化裂化催化剂的工况。因再生平衡剂活性温和、价格低，使用该产品在确保催化

裂化装置平稳运行的同时节约催化裂化催化剂采购成本，提高催化裂化装置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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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蒸汽 

公司在处理处置高硫石油焦制氢灰渣过程中产出蒸汽。蒸汽作为一种常见的能源载体，在现代工业

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热源供应等领域。公司产出的蒸汽主要有 4Mpa蒸

汽、0.5Mpa蒸汽两种，达到应用条件后，可作为工业能源直接销售。 

e）其它资源化产品 

其它资源化产品主要为硫酸铝、硅铝粉，以及高硫石油焦制氢灰渣处置过程中的产生的粗钒、粗镍

等副产品。 

3）三废治理业务 

公司三废治理业务主要为炼化企业提供工业烟气治理、农地膜回收及处理处置、一般固废处理处置

等。 

4）其他产品 

公司报告期内的其他产品包括催化裂化功能性助剂以及分子筛产品等。 

（2）主要工艺流程 

公司专注于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的持续创新，以提高固体废弃物循环再利用价值，提升

资源化产品种类及附加值。 

1）废催化剂资源化综合利用 

公司收集卸出的废催化剂，经过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处理处置，生产出 FCC催化剂（新剂）、复活

催化剂、再生平衡剂以及硅铝粉等产品。 

公司销售部负责收集市场信息，通过参与投标或协商谈判的方式与客户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协议，交

由公司安全环保部备案，客户到所属地环保局办理审批手续，由具备危险废物运输资质的单位将危险废

物运送至公司生产场所，办理入库手续后由质检部负责检测分析，生产管理部根据危险废物分析数据对

危险废物进行分类处理处置。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在危险废物中添加反应溶剂，

生成反应浆液，第二步是对反应后产生浆液进行过滤洗涤、气流干燥，生产出资源化利用产品，整个流

程为资源再利用过程，将危险废物转化为可再利用的产品。 

2）石油焦制氢灰渣综合利用 

高硫石油焦制氢灰渣综合利用项目，处理处置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产生的石油焦制氢灰渣，灰

渣通过管道输送至东粤环保石油焦制氢灰渣综合利用装置，依托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硫石油焦制氢灰渣综

合利用技术，经过烧炭、酸溶、分离等工序，实现高硫石油焦制氢灰渣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主

要生产出蒸汽，同时还有粗钒、粗镍等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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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将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业务和资源化综合利用产品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1）废催化剂资源化综合利用 

废催化剂处理处置服务业务现阶段主要针对长期使用公司资源化催化剂系列产品的合作伙伴及拟开

发客户等群体。 

公司资源化综合利用产品主要采取直接销售模式，以销定产，分批供货，由销售部负责与目标客户

直接沟通获取客户的需求，经过技术交流、样品测试、参与投标等程序最终实现产品的销售。 

公司废催化剂处理处置服务费以政府指导价格为参考，结合装卸服务、运输半径等因素，由公司与

客户双方协商确定最终服务价格。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以市场价格和主要原材料价格为主要参考依据，结

合客户发货产品配方、回款账期、合作关系等一系列因素协商确定最终销售价格。 

2）石油焦制氢灰渣综合利用 

广东石化根据其建设的石油焦制氢装置所产生的灰渣总量、组分等因素确定委托东粤环保处置石油

焦制氢灰渣。依据双方签署的《石油焦制氢灰渣委托处置协议》，在 16.7 万吨/年的委托处置数量基础

上，装置具备一定的操作弹性。广东石化向东粤环保支付处理处置费，同时采购东粤环保石油焦制氢灰

渣处理处置装置产出的蒸汽产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单位：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4,938,901,051.34  3,285,640,074.06  50.32% 2,559,505,09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336,491,021.90  1,319,482,914.66  1.29% 762,162,366.84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1,149,184,459.43  1,070,654,925.60  7.33% 363,231,96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2,599,715.24 138,512,914.86 - 69.24% 2,473,55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9 25,362.64 139,537,119.69 - 78.55% - 8,030,829.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7,702,841.25 262,812,153.80 - 39.99% - 85,866,351.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2 0.80 - 60.00%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0.33 0.78 - 57.69%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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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17% 13.66% - 10.49% 0.33%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97,941,945.30 296,365,190.21 267,880,402.97 286,996,92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535,628.95 14,422,489.11 8,480,110.47  - 838,51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531,207.53 11,296,136.39 3,589,016.29  - 4,490,99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776,316.10 23,756,382.05 - 30,325,362.44 153,495,505.5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9,418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11,100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新功 境内自然人 26.49% 51,934,350.00 46,263,262.00 质押 22,270,000.00 

青岛惠城信

德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73% 15,159,900.00 0.00 质押 9,405,500.00  

张敏 境内自然人 4.97% 9,750,000.00  0.00 质押 5,700,000.00 

毛欣 境内自然人 1.69% 3,307,819.00  0.00 不适用 0.00 

王亚君 境内自然人 1.68% 3,292,260.00  0.00 不适用 0.00 

孟亮 境内自然人 1.67% 3,265,320.00  0.00 不适用 0.00 

李亚洲 境内自然人 1.27% 2,495,127.00  0.00 不适用 0.00 

王道斌 境内自然人 0.94% 1,841,140.00  0.00 不适用 0.00 

国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3% 1,632,477.00  0.00 不适用 0.00 

林淑艺 境内自然人 0.73% 1,433,66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青岛惠城信德投资有限公司为张新功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张新

功和青岛惠城信德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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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可转换公司债券 惠城转债 123118 
2021年 07月

07日 

2027年 07月

06日 
12,391.56 

第一年 0.50% 

第二年 0.70% 

第三年 1.20% 

第四年 1.80% 

第五年 2.50% 

第六年 3.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2024年 7月 8日，公司按照 1.20%票面利率向全体债券持有人按时付息。 

（2） 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评级，出具编号为联合【2024】

4830号的《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4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并维持ñ惠城转债ò的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为稳定。评级时间为 2024年 6 月 21 日。上述跟踪评级报告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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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68.38% 58.33% 10.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992.54 13,953.71 - 78.55% 

EBITDA全部债务比 14.60% 26.55% - 11.95% 

利息保障倍数 1.54 3.37 - 54.30% 

三、重要事项 

1、可转换债券相关事项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年 7月 2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2022年 1月 13日至 2027年 7月 6日。 

2022年 6月 21日，因公司实施完成了 2021年度权益分派，“惠城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 17.11元/股调整为 17.0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21日起生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41）。 

公司 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惠城转债”的转股价格无需调整。 

2023年 7 月 24 日，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上市，“惠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7.06元/股调整为 15.9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7月 24日起生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惠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67）。 

2023年 8月 29日，因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

属股份上市，“惠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5.99元/股调整为 15.9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 2023年 8月 29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惠城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2）。 

2024年 5月 27日，因公司实施完成 2023年度权益分派，“惠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5.93元/股调整为 11.2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5月 2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惠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5）。 

2024年 11月 12日，因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上市，“惠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1.29元/股调整

为 11.2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11月 12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整惠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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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共计转换成“惠城环保”股票 11,731,695股，“惠城转债”

余额为 123,915,600.00元人民币（即 1,239,156张）。 

2、股份回购相关事项 

公司于 2024年 2月 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6,000万元

（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含本数）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股份，并在未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选择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

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为 60.00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2024年 5月 27日，因公司实施完成 2023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将由不超过人民币 60.00元/股（含本数）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42.84元/股（含本数），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自 2024年 5月 2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6）。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

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

过人民币 42.84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30.00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自 2024年 12月 13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调

整回购公司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9）。经董事会审议，回购资金增

加自筹资金。公司取得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贷款承诺函，承诺贷款金额为人

民币伍仟陆佰万元，贷款用途为股票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

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0）。 

截止 2025年 2月 5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期限届满，且已实施完成。公司通

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204,95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6146%；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98.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35.6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60,108,292.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3、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24年 6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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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于 2024年 7月 15日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公司拟向

不超过 35名（含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58,197,099股（含本数）股票。本次发行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5,0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石油焦制氢灰

渣综合利用项目（二阶段）、揭阳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环保资源综合利用一期项目及补充流

动资金。 

公司于 2025年 2月 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5〕32 号），并

于 2025 年 3 月 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020010号）。公司于

2025年 4月 8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复《关于受理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所提出的问题。 

4、股权激励事项 

2024年 8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根据公司《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为符合归属条件的 80名激励对象办理 1,082,200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归属事宜，本

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2024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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